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       ）

移交亡故退除役官兵不動產檢查表

	
	項     目
	檢 附 文 件
	備     註

	一
	移交之不動產
	
	

	土

地
	□土地

□全筆

□持分
	□土地登記謄本

□土地所有權狀
	未保管土地所有權狀者，應附切結。

	房

屋
	□房屋

□已辦保存登記

□未辦保存登記

□持分
	□建物登記謄本

□建物所有權狀

□稅籍資料

□房屋及位置圖說
	1、經當地地方政府主管機關認定屬建築法第81條規定需拆除之危險建物者，應予以拆除。

2、未設立稅籍者得免附稅籍資料。

3、未保管房屋所有權狀者，應附切結書。

4、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於移接清冊內載明門牌、面積及坐落位置，併附房屋及位置圖說後，國產署配合辦理。惟收歸國有後，若發生權屬爭議，應配合釐清。

5、房屋如與他人共有，有分管協議者，應檢附分管協議書；無者，免附。

6、房屋有老舊、破損毀壞等情形者，應予以修繕維護及封閉門窗。

	二
	管理情形及使用現況
	
	

	土

地
	□空置，無其他地上物、無被占用
	
	空地移交國產署配合接管。

	
	□提供他人使用
	□提供他人使用之證明文件
	他人有使用權源(如租賃、使用借貸、法院判決有權占有等)，移交國產署配合接管。

	
	□被無權占用
	
	被無權占用，於排除占用及清空地上雜物、廢棄物後，再移交國產署配合接管。

	
	□共有(持分    )
	□有分管協議書

□無分管協議書
	土地如與他人共有，有分管協議者，應檢附分管協議書；無者，免附。

	房

屋︵

含

坐

落

土

地

︶
	房屋

及坐

落土

地同
屬被

繼承

人所

有者
	□空置
	
	於清理屋內雜物後，再移交國產署配合接管。

	
	
	□提供他人使用
	□提供他人使用之 證明文件
	他人有使用權源(如租賃、使用借貸、法院判決有權占有等)，移交國產署配合接管。

	
	
	□被無權占用
	
	被無權占用，於排除占用並清理屋內雜物後，再移交國產署配合接管。

	
	房

屋

坐

落

於

他

人

土

地

者
	□被無權占用
	
	房屋被無權占用，於排除占用並清理屋內雜物後，再移交國產署配合接管。

	
	
	□有使用土地權源
	□有使用土地權源  之證明文件
	有使用土地權源(如租賃、使用借貸、法院判決有權占有等)，移交國產署配合接管。

	
	
	□無使用土地權源
	
	無使用土地權源，土地所有權人未請求使用補償金或拆屋還地者，得於清理屋內雜物後，再移交國產署。

	
	
	□無權占用國產署經管之國有土地
	□占用國有土地繳交使用補償金之證明文件
	占用之土地為國產署經管之國有土地，於清理屋內雜物後，再移交國產署接管。至房屋接管前，占用土地應繳之使用補償金，如遺產有現金者，仍應繳納。

	三
	書面確認事項
	
	

	
	□確依民法規定完成公示催告程序、清償債權及交付遺贈物等遺產管理人職務
	□法院函復無人繼承證明

□公文內已敘明
	

	
	□房屋所掛門牌與點交建物門牌相符
	
	未掛門牌者，應補掛戶政制式門牌

	
	□房屋門窗完好或已作封閉處理
	
	

	
	□房屋有無附停車位
	□有    □無
	

	
	□移交之土地或房屋內外堆置之雜物、廢棄物等已清除騰空
	□現場照片
	

	
	□房屋管理費、土地租金等已繳納至點交當日
	□收據
	已繳納至    年    月   日

	
	□遺產應收之租金使用補償金等，已收取至點交當日
	□收取憑據
	已收取至    年    月   日

	備註：本表得視案件性質自行增列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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